                   協助海外台商青年創業投資要點
1、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(以下簡稱本會)為協助海外台商青年開創事業，以促進經驗傳承，創造商家，壯大海外台商經濟力量，進而使本會永續發展，特訂定本要點(以下 簡稱本要點)。
2、 本項計畫資金來源，由第二十屆總會長籌集美金壹百萬元及其他台商捐贈為基金辦理。
3、 第二點之基金由本會存放於本會台灣銀行城中分行帳戶代為管理，並委由本會推動本專案。
4、 本項基金之用途如下：
   (一)海外台商子女或青年台商創業之投資；

       (二)獎助創新及發明，並參與投資。
5、 申請人須具備下列資格：
       (一) 本會所屬商會會員（須為來自台灣、認同台灣者）之子女或青年台商申請人於申請時，須為本會所屬商會會員。
       (二) 年滿二十歲至四十歲，具有工作經驗或受過具公信力之培訓單位相關訓練者。
       (三) 為所創事業負責人
       (四) 依法辦理登記或立案之事業

六、  符合第五點資格提出申請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
      （一） 創業投資計畫書及申請書

      （二）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司登記文件影本
      （三）護照或足資證明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
七、  本會成立海外台商子女申請投資創業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」，負責辦理投資申請案件審查作業及決定投資金額。
八、  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，初期由第二十屆總會長邀請本會有關人士擔 任，主任委員由第二十屆總會長擔任，並主持審查會議。
九、  本會會員得向審查委員會推介具發展性之創業計畫案，由本會委請各該洲之審查委員或有關人士作初步瞭解，並做成建議意見，供審查委員會參考。
十、  本專案之投資，如有收益，應存入本會公基金帳戶，以回饋予本會。如累計虧損達美金一百萬元，則終止本專案。
十一、 本專案計畫期限，以五年為原則。期滿是否繼續推動，由本會理監事聯席
       會議決定之。如決定不予繼續，該專戶之餘額，應逕撥本會公基金帳戶。
十二、 本要點經第二十屆總會長核定後實施。
